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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 年度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交通安全種子師資培訓計畫 

壹、依據： 

第 13 期行政院頒「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109 年度工作執行

計畫。 

貳、目的： 

藉由新編課程、政策說明暨機車安全駕駛實作等交通安全相關課程，精進

本部所培訓之交通安全種子教官相關授課知能，以強化學生交通安全教育

宣教內容、擴大宣教成效及提升學生相關知能，有效防杜學生交通意外事

故之發生。 

叁、辦理方式： 

一、依據交通部道路交通事故統計顯示，近 3年(106~108 年)機車肇事死亡人

數共 2,470 人，佔全部交通事件死亡總人數的 50.8%(4,859 人) ，另本

部針對大專院校抽樣研究結果顯示，大專院校學生因交通事故死亡者，

八成五是騎乘機車；爰本部將機車安全駕駛教育列為宣教重點，並結合

交通部交通安全「我看得見您，您看得見我」、「謹守安全空間」、「利他

用路觀念」、「防衛兼顧的用路行為」及「機車防禦駕駛」等守則，辦理

交通安全巡迴教育種子教官培訓，期使學生均能建立守護終身交通安全

之觀念，以確保生命安全。 

二、由各大專校院軍訓主管及各縣市聯絡處推薦高中職以上學校口齒清晰、

擅長表達、具有教育熱忱之優秀教官、校安人員計 120 員參加培訓，施

予「交通安全巡迴教育種子教官培訓計畫」研習課程及訓練，以精進交

通安全專業知識與能力，並納入本部交通安全宣教師資名單，協助各校

及各縣市學生校外會實施交通安全之宣教工作。 

肆、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聯絡處。 

伍、實施日期暨地點： 

  一、辦理時間：109 年 8 月 26、27、28 日。 

二、辦理地點：高雄國賓大飯店(高雄市前金區民生二路 202 號)。 

陸、參加對象： 

一、 由各大專院校、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直轄市政府教育局 (軍訓室、

學生事務室及校園安全室)及各縣（市）聯絡處推薦適員向承辦單位報名

參加研習，共 120 員(如附表 1)。 

二、 請參訓人員填報推薦表（如附表 2），並將奉核後推薦表掃描郵寄至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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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聯絡處陳奐升教官，電子信箱：mil.ks@msa.hinet.net。 

三、 報名方式：請參訓人員於 109 年 8 月 7 日前，請逕至以下網站進行報名：

https://reurl.cc/oLEG7D，或以掃描下方 QR 圖檔，上網登錄進行後續

報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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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習課程： 

教育部「109 年度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交通安全種子師資培訓計畫」

時間 
第一天 

8/26 

第二天 

8/27 

第三天 

8/28 

09:00 

10:30 

報到(09:30-10:00) 
始業式(10:00-10:20) 

致詞：教育部、交通部 

抵高雄區監理所 
(09:00) 

開訓說明 
(09:10) 

交通安全分組實作
(09:10-11:50) 

學生交通安全教育 
內容與教材開發 

(淡江大學-張勝雄教授) 

10:40 
12:10 

我國機車安全問題探討 
(交通部道安會- 
湯儒彥組長) 

國內交通意外事故特性與預
防方法 

(中央警察大學-陳高村教授)

中午 用餐 

13:30 
14:20 

機車考訓精進作為 
(交通部公路總局) 

校園周邊危險路段路口調查
分析與應用 

(國泰產險-黃忠涵經理) 

交通事故現場處置 
(高雄市警察局交通隊) 

14:30 
15:20 

交通安全教育教案研討 
(中央警察大學- 
曾平毅教授) 

交通意外事故保險理賠介紹
(兆豐產物保險-江福元專員)

防禦駕駛 
(含電動自行車行車安全宣導)
(交通大學-吳宗修教授) 

15:30 
16:20 

交通安全四大守則 
(前交通大學-張新立教授)

16:30 
17:20 

學習成果經驗分享暨 
綜合座談 

(交通部、教育部) 

17:30 

18:30 
用餐 

賦歸(供餐盒) 
18:40 
19:30 

學生交通安全 
宣導經驗分享 

(辦班人員) 

推動交通安全 
教育經驗分享 

(辦班人員) 

◎各研習課程內容由本部審核確認。 

 



4 

捌、一般規定： 

一、研習人員請各單位核予公（差）假並依規定核報差旅費。 

二、研習人員著便服參訓，以整齊、端莊為原則，並請全程參與；另外，為

響應環保，請研習人員自備環保餐具。 

三、交通資訊： 

(一)搭乘高鐵前往者，請於左營站 2 號出口搭乘接駁車(如附圖 1)，預計

09:10 時發車。 

(二)搭乘臺鐵前往者，請於高雄車站九如路出口搭乘接駁車(如附圖 2)，預

計 09:10 時發車。 

(三)自行開車前往者，請於國道一號下「中正交流道 367K」右轉直走至中

正四路，左轉河東路直走即可抵達(如附圖 3)。 

四、研習人員意外保險及所需餐飲由承辦單位提供。 

五、研習人員請先期完成交通安全宣導資料蒐集。 

六、研習若遇重大天然災害禍或不可抗拒因素得由本部決定活動停止或延期。 

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參加人員務必維持個人衛生習

慣，注意「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有呼吸道症狀人員應

配戴口罩、保持勤洗手的衛生習慣，並與他人保持1公尺以上之距離。如

有發燒(額溫37.5度以上、耳溫38度以上)，請通知工作人員安排就醫。 

玖、研習聯絡人： 

  一、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邵耀賢教官。電話：（02）7736-7914，傳 

      真號碼：（02）3343-7920。 

  二、教育部高雄市聯絡處陳奐升教官。電話：(07)740-0677，傳真號碼： 

      (07)747-9275。 

拾、本計畫奉准核可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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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教育部109年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交通安全種子師資培訓 

各單位訓額分配表 

序號 單位 訓額 說明 

1 各大專校院 65 1.大專校院採自由報名，惟107、

108年未報名參訓學校，由主

辦單位列今年優先參訓學校。

2. 連江縣市政府、金門縣及澎湖

縣聯絡處請考量任務需求薦

報參加。 

 

2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 4 

3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4 

4 新北市政府教育局 4 

5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4 

6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4 

7 基隆市聯絡處 2 

8 新竹縣聯絡處 2 

9 新竹市聯絡處 2 

10 苗栗縣聯絡處 2 

11 南投縣聯絡處 2 

12 彰化縣聯絡處 2 

13 雲林縣聯絡處 2 

14 嘉義縣聯絡處 2 

15 嘉義市聯絡處 2 

16 臺南市(第一)聯絡處 4 

17 高雄市聯絡處 2 

18 屏東縣聯絡處 2 

19 宜蘭縣聯絡處 2 

20 花蓮縣聯絡處 2 

21 臺東縣聯絡處 2 

22 澎湖縣聯絡處 1 

23 金門縣聯絡處 1 

24 連江縣市政府 1 

共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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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教育部 109 年度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交通安全種子師資培訓推薦表 

薦報學校 
 

級 職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保險暨印製結訓證書使用)

性別 

出生日期  

聯絡電話 

(含手機) 

 

聯絡 

電子郵件信箱 

 

                                        (寄發研習訊息)

交通安全 

教學經歷 

 

接駁方式 
□自行開車前往，車號                。 

□搭乘接駁車(請特別留意報到須知上，交通車搭乘時間地點)

葷素食 
□葷食 

□素食 

住宿 
□住宿 

□不住宿 

 

薦報單位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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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高鐵左營站 2 號出口  接駁處示意圖   

 

附圖 2 

臺鐵高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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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